代 理 协 议 书

甲方：武汉华泰拓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乙方：

甲方销售的华泰牌室内卫星接收系列产品，是高科技的新产品，市场前景良好。同时得到各企、事业单位和用户的一致好评，为了开拓国内市场，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以自愿、平等、互惠、互利的原则，就乙方代理销售甲方的华泰牌室内卫星信号电视接收机系列产品有关事项，双方达成以下协议：

一、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 甲方为室内卫星信号电视接收机系列产品的生产商和供应商，拥有独立的知识产权。

2、 甲方授权乙在           省           市（地级市）           县（市）独家代理销售。甲方向乙方的供货价格为           元/台。

3、 乙方作为甲方产品的代理商，应尽代理商所有的责任和义务。同时在代理区域内按照甲方的整体营销策略、要求、方案，尽最大努力将产品销售到各级销售网点，及快速发展下级经销商。

4、 供货方式：乙方确定独家代理关系后，必须将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传真给甲方，县(市)级代理享受100套现货铺底销售，地(市)级代理享受500套现货铺底销售。运费由甲方支付。

5、 结算方式：现货铺底，售后结算（零付款）完善退换货机制，代理商每销售一套产品返利    %，月底返利,售后结算，甲、乙双方每月对往来帐目核对一次。

6、 市场信息情况报告：乙方有义务及时反映当地市场情况和消费意见，乙方还应随时将其它供货人所报同样商品的样品，连同价格销售情况、广告资料及时提供给甲方参考。同时提供已发展的经销商或代理商详细资料。

7、 广告宣传：乙方应按公司统一的CI形象设计，所有用作广告宣传的草稿和资料必须送交甲方取得事前同意，甲方有计划、有战略、有目的整体广告投入和宣传、费用由甲方负责。

8、 售后服务：（1）、乙方在货物验收时，发现货物短缺、或包装严重受损、变形，将会导致影响销售，应在24小时内通知甲方，甲方核实后及时给以处理。（2）、确因甲方的产品质量问题，乙方可以要求调换，考虑到往来费用，一般三个月统一组织进行一次，具体时间由甲、乙双方另行约定。（3）、因乙方保管不妥或其它人为因素而导致的质量问题，责任由乙方自负。

二、双方的特别约定

1、 乙方应合理保持15天左右销售的库存产品，同时甲方有权建议乙方对库存货物的增减。

2、 乙方在当地搞促销或大型宣传活动，甲方应积极配合，尽量提供资料，在条件和人员许可的情况下，甲方派技术人员进行现场演示或培训。

3、 价格约定，乙方必须按照甲方规定的全球统一零售价进行销售。禁止不正当的竞争或窜货情况发生，一旦发现，经核实后本协议无效、随时中止合作。
三、协议期限

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生效，期限为       年，自200     年    月    日到200     年     月     日。

四、合同的变更或终止

1、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变更、修改、补充协议。

2、本协议期满后，甲、乙双方经协商同意可续签，若协议中止，乙方将所有的货款结清。

3、本协议期间，发生的任何纠纷，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申请甲方或乙方所在地的合同仲裁委员会或人民法院解决。

4、本协议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

五、附注

1、甲方授权乙方在             地区开展业务的同时，允许乙方在内地发展二级、三级经销商。

2、乙方在授权三个月内，按照甲方的整体营销策略、要求、方案尽最大努力将产品销售到各级销售网点，及快速发展二级、三级代理商。

六、补充条款

甲方：武汉华泰拓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代表（签字）：






         

财富热线：027-62518555   18607135578              

邮编： 430000              

对外招商部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20号阜华大厦1-B-606   

乙方：

代表（签字）：

电话：

邮编：

地址：

